
1  

债券代码：155414.SH 债券简称：19 粤港 01 

债券代码：163743.SH 债券简称：20 粤港 01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1 年度） 

 
 

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2022 年 6 月 

 
 

 
 



2  

重要声明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金公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

行人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广州港”）对外公布的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

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

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金公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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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要 

 

 

一、19 粤港 01 

1、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期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8]1334 号”文核准，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可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不超过 30 亿元（含

30 亿元）公司债券。 

2、债券名称：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3、债券简称及代码：19 粤港 01、155414.SH。 

4、发行主体：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5、发行规模：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12 亿元。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3 年期品种。 

7、债券利率：3.78%。 

8、债券票面金额：人民币 100 元。 

9、发行价格：按票面金额平价发行。 

10、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记机构开

立的托管账户登记托管。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

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11、起息日：2019 年 5 月 16 日。 

12、付息日：2020 年至 2022 年间每年的 5 月 16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13、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5 月 1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4、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

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

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

理。 

15、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16、信用等级：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信用等级

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5  

17、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债务。 

18、独家主承销商、独家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19、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网下申购

由本公司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20、发行对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合格投资者应当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知

悉并自行承担公司债券的投资风险，并符合下列资质条件：（1）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

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公司、商业银行、

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等；（2）上述金融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

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及基金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

产品、保险产品、信托产品；（3）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RQFII）；（4）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

基金；（5）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经其备案的私募基金；

（6）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的企事业单位法人、合伙企业；（7）名下金融资

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

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不低于人民币 300 万元的个人投资者；（8）中国证监会认可

的其他合格投资者。 

21、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22、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

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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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 粤港 01 

1、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期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8]1334 号”文核准，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可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不超过 30 亿元（含

30 亿元）公司债券。 

2、债券名称：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面向合

格投资者）。 

3、债券简称及代码：20 粤港 01、163743.SH。 

4、发行主体：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5、发行规模：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3 年期品种。 

7、债券利率：3.50%。 

8、债券票面金额：人民币 100 元。 

9、发行价格：按票面金额平价发行。 

10、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记机构开

立的托管账户登记托管。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

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11、起息日：2020 年 7 月 23 日。 

12、付息日：2021 年至 2023 年间每年的 7 月 23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13、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7 月 2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4、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

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

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5、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16、信用等级：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信用等级

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17、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债务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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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独家主承销商、独家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19、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网下申购

由本公司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20、发行对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合格投资者应当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知

悉并自行承担公司债券的投资风险，并符合下列资质条件：（1）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

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公司、商业银行、

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等；（2）上述金融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

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及基金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

产品、保险产品、信托产品；（3）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RQFII）；（4）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

基金；（5）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经其备案的私募基金；

（6）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的企事业单位法人、合伙企业；（7）名下金融资

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

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不低于人民币 300 万元的个人投资者；（8）中国证监会认可

的其他合格投资者。 

21、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22、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

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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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益波 

设立日期 2010 年 12 月 28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619,318.00 万元 

实缴资本 人民币 619,318.00 万元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龙穴大道南 9 号 603 房（仅限办公用途） 

邮政编码 510100 

信息披露事务负

责人 
马楚江（董事会秘书） 

联系电话 020-83052510 

传真 020-83051410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1015659972745 

所属行业 水上运输业 

经营范围 

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浮筒等设施；提供港口货物装卸（含

过驳）、仓储、港内驳运、集装箱装卸、堆存、及装拆箱等简单加

工处理服务；为船舶进出港、靠离码头、移泊提供顶推、拖带等服

务；为旅客提供候船、上下船舶设施和服务；船舶补给供应服务；

船舶污染物接收、围油栏供应服务；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的

租赁、维修服务；港口危险货物作业（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成品

油批发（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道路货物运输；停车场经营；危险

化学品运输（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铁路货物运输（具体经营项目

以交通部门审批文件或许可证为准）（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企业

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港务船舶调度服务；船舶

通信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水上货物运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

代理；国际货运代理；货物检验代理服务；货物报关代理服务；联

合运输代理服务；装卸搬运；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

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港口及航运设施工程建筑；水利和内河

港口工程建筑；软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水运工程设计服务；铁路沿线维护管理服务；集装箱制

造；集装箱租赁服务；运输设备清洗、消毒服务（汽车清洗除外）；

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商品批发贸易（许

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物业管

理；物流代理服务；供应链管理；仓储代理服务；商品零售贸易（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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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冷库租赁服务（仅限分

支机构经营）；市场经营管理、摊位出租（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铁路运输通信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无线通信网络系统性能检测服务（仅限分支机

构经营）；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电子、

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信息电子

技术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仅限分

支机构经营）；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软件测试服务（仅限

分支机构经营）；电子工程设计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通信

工程设计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监控系统工程安装服务（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电子自动化工程安装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电子设备工程安装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智能化安装工程服

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保安监控及防盗报警系统工程服务（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智能卡系统工程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通信系统工程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通信设施安装工程服务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通信线路和设备的安装（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受企业委托从事通信网络的维修、维护（不涉及线路管道铺

设等工程施工）（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楼宇设备自控系统工程服

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二、发行人 2021 年度主营业务概况 

 
公司以码头运营为主，主营业务包括集装箱、煤炭、粮食、钢材、汽车、金属矿石、

油品等货物的装卸、仓储，并提供物流、贸易、金融、拖轮、理货等综合性服务。其中

港口货物装卸及堆存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的重要来源。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起步之年。一年来，公司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港口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

紧围绕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等宏观规划，蓄势谋远、积极作为，

在品质港口、效率港口、绿色港口、智慧港口、平安港口等方面下苦功，公司克服了疫

情反复、船舶阶段性塞港压港等困难，全年完成货物吞吐量 5.28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2262 万标准箱，同比分别增长 4.4%和 5.8%；实现营业收入 120.20 亿元、归母净利润

11.3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82%、30.06%。 

一年来，公司全力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建设，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港口资

源整合项目全面深化，平安绿色智慧港口建设扎实推进，管理效能稳步提升。南沙港铁

路开通，南沙国际物流中心北区集装箱、拆装箱库场、南区大型冷库试运行，南沙四期

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广州港与中山、茂名、潮州、揭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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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的资源整合、业务协同进一步深化，港口外贸航线密度进一步加大，公司外贸货类

比例及经营效益进一步提高，海铁联运穿梭巴士业务、港口物流网络建设水平进一步提

升。2021 年，通过公司上下努力，为公司实现十四五规划开好局，为公司推进枢纽强

化战略、物流提升战略和资源拓展战略开好篇。 

1、港口生产稳定增长。各主要货类保持稳定增长，保障大宗货物进出口通道通畅。

煤炭、粮食和商品汽车、外贸集装箱作业量均实现两位数增幅，增幅分别为 51.2%、

50.0%、20.2%、11.1%，其中商品汽车外贸出口突破 10 万辆；内贸集装箱克服运力缩

减影响，四季度实现恢复性正增长。港口生产作业效率在国际专业机构多项排名中位居

全球前列。 

2、物流通道更加完善。全年新增 21 条外贸航线，欧美航线进一步拓展，东南亚等

近洋航线密度进一步加大。海铁联运量同比增长 41.8%，铁路到发量首次突破 1000 万

吨，铁路粮食散改集屡创新高，同比增长 142.6%，商品汽车海铁联运同比增长 246%，

开通“中欧”“中亚”班列和“湘粤非”国际物流通道，南沙港铁路在 2021 年底建成

通车，港口配套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海陆双向通道和港口物流网络建设迈上新水平。 

3、重点项目注入动能。南沙四期完成自动化全流程测试运行，被评为交通运输部

平安百年品质工程示范项目；南沙国际物流中心北区项目开仓试运行，南区项目开始制

冷调温；粮通扩建、新沙二期、近洋码头、粮食筒仓、集装箱半自动化堆场等项目建设

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港口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4、港口资源整合稳步推进。加快云浮、佛山、韶关、揭阳港口合作项目前期工作

和施工建设，加强中山、茂名、潮州等地港口业务协同，控股花都港货运联营公司，推

进花都港商品车海铁联运项目，珠江水系首艘内河滚装船下水，港口区域协同发展水平

进一步提高。 

5、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推动提升港口查验平台、拖车平台、驳船平台等公共平台

服务效率和无纸化办单水平，全面实现集装箱出口“无纸化”，加快推广进口“无纸化”

办单。积极推动南沙国际物流中心申请保税仓储、进口冷冻食品监管等功能。深化关港

信息互联互通，推广便利化举措，“湾区一港通”覆盖 10 个内河码头。 

6、绿色智慧港口升级。在省内率先启动内河船舶 LNG 动力升级，实现作业码头岸

电设施全覆盖，全面完善港口污水处理系统，强化港区环境动态监测。南沙四期自动化

码头联调有序开展，远程岸桥、半自动化堆场等技术持续推广应用，智能理货实现集装

箱码头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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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改革管理创新有为。编制实施公司“十四五”发展规划，深入开展国企改革三

年行动、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继续深化业财融合，完善办公、财务、人力等管

理系统，全面完成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工作。 

8、疫情防控局面稳定。公司稳步推进港口疫情防控工作，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成

立了疫情防控专班，统筹指挥疫情防控工作，全面巩固提升疫情防控工作；二是加大防

疫投入，实现防控硬件水平的提升；报告期内公司疫情防控投入资金超亿元；三是细化

防控措施，实现疫情防控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和半军事化“四化”管理，全面提

升疫情防控管理水平；四是严防疫情境外输入和社区输入，加强人员出行管控，严格公

共场所的测温、扫码、亮码、佩戴口罩等措施。 

公司所属广州港位于中国南大门，处于珠江入海口，是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域的出

口通道和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之一，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港区位于珠

江水系内河网络与深水海港的连结点，与全国密度最大的铁路、高铁、高速公路、航空

和内河等立体交通网络无缝联接，具有独特的江海联运、海铁联运优势。其中，水路：

珠三角河道纵横交错，航运资源条件优越，拥有“江海直达，连通港澳”的得天独厚航

运条件；铁路：2021 年 12 月 31 日，南沙港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公司通过港区铁路与

全国铁路网相连，具备多式联运条件，具有开展综合物流的优越条件；公路：通过 105、

106、107 等国道，广深、广佛、广东沿江高速、京珠等高速公路，华南快速干线、南

沙港快速路等形成以广州为中心的放射状公路集疏运网络，连接经济活跃的珠三角、广

东省以及其他内陆经济腹地。 

公司地处我国外向型经济最活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中心，经济腹地广阔，涵盖广东、

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份，地缘区位优势明显。目前，广州

港已成为国家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枢纽和广东省能源物资和原材料的主要中转港，海运

通达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多个港口，成为全球物流链中重要的一环。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公司共有集装箱航线 186 条，其中外贸航线 141 条。公司

与马士基、达飞、地中海、中远海运等全球前 20 名班轮公司开展合作，全球三大集装

箱联盟齐聚南沙港区，集装箱班轮航线覆盖国内及世界主要港口，是国际集装箱干线港、

内贸集装箱第一大港、非洲航线核心枢纽港；运营“穿梭巴士”航线 72 条，形成以南

沙港区为集散中心，向珠三角以及泛珠三角地区辐射的服务网络；开通海铁联运班列 30 

条，连通湘、赣、鄂、云、贵、川等内陆腹地，通达欧洲、中亚等境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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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是珠三角和华南地区综合性主枢纽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广州国际航运枢纽建设等各项驱动要素，为公司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公司

充分把握契机，大力推广 WGO、共舱模式及“湾区一港通”业务，在佛山、云浮、肇

庆、北滘等十多个驳点码头实现进口货物全天候通关放行，同时联合广州市港务局发布

码头服务承诺，着力提升操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压缩进出口环节通关时间，根据市场变

动情况制定灵活商务政策，严格落实国家、省市各项减费政策措施，全力提升港口营商

环境。加强智慧港口建设，集装箱物流信息平台进一步完善、关港通平台二期和调度指

挥系统二期正式投入使用，业务办理效率和客户体验显著提升。目前，南沙港区集装箱

出口设备交接单无纸化覆盖率达 100%，应用区块链技术实现集装箱进口提货单无纸化。 

公司集货物装卸、仓储、物流、拖轮、理货、金融、贸易等功能于一体，可为客户

提供多元化、一站式服务。公司下属码头数量多、分布广，可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

物流服务。公司积极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推动与船公司、货主、物流企业的战略合作，

具备强大的航运要素集聚和辐射带动能力。 

公司秉承“世界大港、服务世界”的企业理念，按照市场化、证券化方向，深化改

革调整，加快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港口运营管理水平，拓展新的港口发展空间，提

升发展质量和经营效益。 

2021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收入 成本 收入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1,182,157.94 925,361.71 98.35% 

装卸及相关业务 619,603.95 413,990.10 51.55% 

贸易业务 374,990.80 370,982.87 31.20% 

物流及港口辅助业务 157,240.43 117,663.87 13.08% 

其他 30,322.76 22,724.87 2.52% 

其他业务收入 19,876.80 15,096.85 1.65% 

合计 1,202,034.75 940,458.56 100.00% 

 

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02,034.75 万元，较 2020 年度增幅为 6.82%；实

现净利润 128,030.75 万元，较 2020 年度增幅为 19.66%。 

三、发行人 2021 年度财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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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7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广州港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XYZH/2022GZAA60264），对公司 2021 年度的财务

状况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4,001,302.32 3,382,617.01 

负债合计 2,221,180.78 1,711,135.5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468,086.35 1,380,311.0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80,121.55 1,671,481.42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总收入 1,202,034.75 1,125,275.22 

营业总成本 1,100,388.26 1,016,121.39 

营业利润 160,491.99 138,164.59 

利润总额 160,849.37 138,141.83 

净利润 128,030.75 106,993.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3,522.66 87,286.11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9,796.78 240,125.8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0,138.05 -390,131.1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6,816.13 240,224.1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7,190.42 90,564.77 

 

（四）主要财务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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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总资产分别为 3,382,617.01 万元

及 4,001,302.32 万元，其中非流动资产占比分别为 85.14 %、85.12%。发行人近年来资

产总额稳中有升，并呈现非流动资产占比较高的特点，符合行业基本特征。2020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总负债分别为 1,711,135.59 万元及 2,221,180.78

万元。 

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发行人营业总收入分别为 1,125,275.22 万元及 1,202,034.75

万元，同比增加 76,759.53 万元，增幅 6.82%，主要系港口业务量增加。 

2020 至 2021 年度，发行人营业利润分别为 138,164.59 万元及 160,491.99 万元，同

比增加 22,327.40 万元，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 

2020 至 2021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240,125.82 万元及

199,796.78 万元，同比减少 4.03 亿元，主要是相对于上年同期社保费减免，本期社保费

支出增加。。 

2020 至 2021 年度，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90,131.14 万元及

-450,138.05 万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工程款项增

加；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240,224.12 万元及 306,816.13 万元，筹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本期建设项目投资增加，固定资产贷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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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19 粤港 01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334 号”文核准。本期公司债

券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行结束，发行总额 12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

已于 2019 年 5月 16 日汇入发行人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港湾广场支行开设

的存储账户。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说明

书约定使用完毕。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相关说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均按本期债券披露使用用途专款专用。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全部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与核查情况 

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指定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

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港湾广场支行 

账号：44050147004109055701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良好，募集资金用途未发现与募集

说明书不一致的情况。 

 

二、20 粤港 01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334 号”文核准。本期公司债

券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发行结束，发行总额 1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

已于 2020 年 7月 23 日汇入发行人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港湾广场支行开设

的存储账户。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说明

书约定用途使用完毕。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6  

根据发行人的相关说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均按本期债券披露使用用途专款专用。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全部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与核查情况 

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指定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

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港湾广场支行 

账号：44050147004109055701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良好，募集资金用途未发现与募集

说明书不一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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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一、公司债券增信措施及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 

本次债券未设置增信机制。 

为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形成

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以保证债券按时、足额偿付，具体偿债保障措施详

见债券募集说明书。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的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本次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

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确定专门的部门与人员、安排偿债资金、指定并严格执行资

金管理计划、做好组织协调、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和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等，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 

报告期内，发行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要求履行相关承诺事项，并按照募集说明的要求

执行偿债保障措施。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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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21 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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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作为公司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中金公司对公司履行募集说明书及协议约定

义务的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持续关注公司的资信状况、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偿

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对公司专项账户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进行监督。中金公司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及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与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2021 年度，受托管理人的职责未出现变更和补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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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19 粤港 01 

19 粤港 01 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正式起息。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5 月

1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2020 年 5 月 18 日（因遇 2020 年 5 月 16 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

易日），发行人向 19 粤港 01 全体债券持有人支付了自 2019 年 5 月 16 日至 2020 年 5

月 15 日期间的利息。 

2021 年 5 月 17 日（因遇 2021 年 5 月 16 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

易日），发行人向 19 粤港 01 全体债券持有人支付了自 2020 年 5 月 16 日至 2021 年 5

月 15 日期间的利息。 

2022 年 5 月 16 日，发行人向 19 粤港 01 全体债券持有人支付了自 2021 年 5 月 16

日至 2022 年 5 月 15 日期间的利息，并兑付了债券本金。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19 粤港 01”已兑付。 

 

二、20 粤港 01 

20 粤港 01 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正式起息。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7 月

2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2021 年 7 月 23 日，发行人向 20 粤港 01 全体债券持有人支付了自 2020 年 7 月 23

日至 2021 年 7 月 22 日期间的利息。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20 粤港 01”未到兑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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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21 年 5 月 31 日，中诚信国际出具《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21）》（信评委

函字[2021]跟踪 0500 号），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

19 粤港 01、20 粤港 01 的债项信用等级为 AAA。 

2022 年 5 月 17 日，中诚信国际出具《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2 年

度跟踪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2022]跟踪 0253 号），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 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 20 粤港 01 的债项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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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发行人指定的代表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的变动情

况 

 

 
2021 年度，发行人的信息披露负责人为马楚江（董事会秘书），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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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偿债能力和意愿分析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发行的各类债券及债务融资工具均未出现延迟支付到

期利息及本金的情况，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偿债意愿及偿

债能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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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

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担保情况 

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对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0.60 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金额为 6,000 万元，被担保人广州港海嘉码头有限公司为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期末担保余额为 6,000 万元，因在担保期内资产负债率超过了 70%，

该担保事项经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公告。 

 

二、重大诉讼及仲裁情况 

2021 年度，发行人无需要披露的重要未决诉讼或仲裁情况。 

 

三、其他重大事项 

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发生且应

披露的重大事项已通过公告进行披露，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四、应对措施 

2021 年未发生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故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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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不涉及。 

 

 

 

 

 

 

 

 

 

（以下无正文，为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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